
 

  

国土资发[2006]296 号 

 

   

关于发布实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 年本）》和 

《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 年本）》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厅（局）、发展

改革委、经贸委（经委）：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和《国

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 号），

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产业结构调整，依据《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05 年本）》（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40 号）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土地供应政策，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 年

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 年本）》（以下分别简称《限制目录》和《禁

止目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本通知的规定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设项目。 

    二、凡列入《限制目录》第一至第十类的建设项目或者采用所列工艺技术、装备

的建设项目，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投资管理部门一律不得办理相关手续；凡列



入《限制目录》第十一至第十四类的建设项目，必须符合目录规定条件，各级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和投资管理部门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三、凡列入《禁止目录》的建设项目或者采用所列工艺技术、装备的建设项目，

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投资管理部门一律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四、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凡采用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艺

技术、装备或者生产明令淘汰产品的建设项目，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投资管理

部门一律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五、违反本通知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的，要依法追究有关部门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六、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符合《限制目录》和《禁止目录》的前提

下，制定本地的《限制目录》和《禁止目录》。 

    七、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根据宏观调控需要，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和国家产业政策、土地供应政策，适时修订《限制目录》和《禁止目录》。

《限制目录》和《禁止目录》执行中的问题由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处

理。 

    八、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土资源部、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的《国土资源部

国家经贸委关于发布和实施〈限制供地项目目录〉〈禁止供地项目目录〉（第一批）

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357 号）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 年本） 

（第一至第十类项目在规定的条件下不得用地） 

    一、农林项目 

    1. 单线 5 万立方米/年以下的高中密度纤维板项目 

    2. 单线 3 万立方米/年以下的木质刨花板项目 

    3. 1000 吨/年以下的松香生产项目 

    二、煤炭项目 

    1. 单井井型低于下列规模的煤矿项目:山西、陕西、内蒙古 30 万吨/年；东北及华

北、西北其他地区、河南省 15 万吨/年；其他省区 9 万吨/年；开采极薄煤层 3 万吨/

年 

    三、电力项目 

    1. 除西藏、新疆、海南等小电网外，单机容量在 30 万千瓦及以下的常规燃煤火

电机组发电项目 

    2. 除西藏、新疆、海南等小电网外，发电煤耗高于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的常规

发电机组，发电煤耗高于 305 克标准煤/千瓦时的常规空冷发电机组发电项目 

    四、石油、天然气和化工项目 

    1. 10 万吨/年以下聚酯装置 

    2. 7 万吨/年以下聚丙烯装置（连续法及间歇法） 

    3. 10 万吨/年以下丙烯腈装置 

    4. 10 万吨/年以下 ABS 树脂装置（本体连续法除外） 

    5. 60 万吨/年以下乙烯装置 



    6. 800 万吨/年以下常减压炼油装置 

    7. 50 万吨/年以下催化裂化装置、40 万吨/年以下连续重整装置、80 万吨/年以下

加氢裂化装置、80 万吨/年以下延迟焦化装置 

    8. 20 万吨/年以下聚乙烯装置 

    9. 20 万吨/年以下乙烯氧氯化法聚氯乙烯装置、12 万吨/年以下电石法聚氯乙烯装

置 

    10. 20 万吨/年以下苯乙烯装置（干气制乙苯工艺除外） 

    11. 10 万吨/年以下聚苯乙烯装置 

    12. 22.5 万吨/年以下精对苯二甲酸装置 

    13. 20 万吨/年以下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 

    14. 10 万吨/年以下己内酰胺装置 

    15. 20 万吨/年以下乙烯法醋酸装置、10 万吨/年以下羰基合成法醋酸装置 

    16. 100 万吨/年以下氨碱装置 

    17. 30 万吨/年以下联碱装置 

    18. 20 万吨/年以下硫磺制酸装置、10 万吨/年以下硫铁矿制酸装置 

    19. 1000 吨/年以下铅铬黄生产线 

    20. 5000 吨/年及以下氧化铁红颜料装置 

    21. 2.5 万千伏安以下（能力小于 4.5 万吨）及 2.5 万千伏安以上环保、能耗等达

不到准入要求的电石矿热炉项目 

    22. 5000 吨/年以下的电解二氧化锰生产线 

    23. 15 万吨/年以下烧碱装置 

    24. 2 万吨/年以下氢氧化钾装置 



    25. 单线 2 万吨/年以下铬化合物生产装置 

    26. 单套 1 万吨/年以下无水氟化氢（HF）生产装置（配套自用和电子高纯氟化氢

除外） 

    27. 单套反应釜 6000 吨/年以下、后处理 3 万吨/年以下的 F22 生产装置（作为原

料进行深加工除外） 

    28. 2 万吨/年以下的（甲基）有机硅单体生产装置 

    29. 8 万吨/年以下的甲烷氯化物生产项目（不包括为有机硅配套的一氯甲烷生产

项目） 

    30. 8 万吨/年及以上、对副产的全部四氯化碳没有配套处置设施的甲烷氯化物生

产项目 

    31. 300 吨/年以下皂素（含水解物）生产装置（综合利用除外） 

    五、钢铁项目 

    1. 180 平方米以下烧结机项目 

    2. 有效容积 1000 立方米以下或 1000 立方米及以上、未同步配套煤粉喷吹装置、

除尘装置、余压发电装置，能源消耗、新水耗量等达不到标准的炼铁高炉项目 

    3. 公称容量 120 吨以下或公称容量 120 吨及以上、未同步配套煤气回收、除尘装

置，能源消耗、新水耗量等达不到标准的炼钢转炉项目 

    4. 公称容量 70 吨以下或公称容量 70 吨及以上、未同步配套烟尘回收装置，能源

消耗、新水耗量等达不到标准的电炉项目 

    5. 800 毫米以下热轧带钢（不含特殊钢）项目 

    6. 25 万吨/年及以下热镀锌板卷项目 

    7. 10 万吨/年及以下彩色涂层板卷项目 



    8. 2.5 万千伏安以下、2.5 万千伏安及以上环保、能耗等达不到准入要求的铁合金

矿热电炉项目（中西部具有独立运行的小水电及矿产资源优势的国家确定的重点贫

困地区，单台矿热电炉容量≥1.25万千伏安） 

    9. 直径 550 毫米以下及 2 万吨/年以下的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线 

    10. 5 万吨/年以下炭块、4 万吨/年以下炭电极生产线 

    六、有色金属项目 

    1. 单系列 10 万吨/年以下规模粗铜冶炼项目 

    2. 单系列 5 万吨/年及以下规模铅冶炼项目 

    3. 单系列 10 万吨/年以下规模锌冶炼项目 

    4. 4 吨以下的再生铝反射炉项目 

    5. 10 万吨/年以下的独立铝用炭素项目 

    6. 1 万吨/年以下的再生铅项目 

    七、黄金项目 

    1. 日处理金精矿 50 吨以下的独立氰化项目 

    2. 日处理矿石 100 吨以下，无配套有采矿系统的独立黄金选矿厂项目 

    3. 日处理金精矿 50 吨以下的火法冶炼项目 

    4. 处理矿石 5 万吨/年以下的独立堆浸场项目（青藏高原除外） 

    5. 日处理岩金矿石 50 吨以下的采选项目 

    6. 处理砂金矿砂 20 万立方米/年以下的砂金开采项目 

    八、建材项目 

    1. 日熔化量 500 吨以下普通浮法平板玻璃生产线 

    2. 100 万平方米/年及以下的建筑陶瓷砖生产线 



    3. 50 万件/年以下的隧道窑卫生陶瓷生产线 

    4. 新建日产 1500 吨及以下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5. 2000 万平方米/年以下的纸面石膏板生产线 

    6. 500 万平方米/年以下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聚乙烯膜层厚度在 0.5 毫米

以下的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生产线 

    7. 15 万平方米/年以下的石膏（空心）砌块生产线、单班年生产能力 2.5 万立方

米以下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以及单班年生产能力 15 万平方米以下混凝土铺地砖固

定式生产线、5 万立方米/年以下人造轻集料（陶粒）生产线 

    8. 10 万立方米/年以下的加气混凝土生产线 

    9. 3000 万标砖/年以下的煤矸石、页岩烧结实心砖生产线 

    10. 5000 吨/年以下岩（矿）棉生产线 

    九、机械制造项目 

    1. 2 臂及以下凿岩台车制造项目 

    2. 3 立方米及以下小矿车制造项目 

    3. 直径 2.5 米及以下绞车制造项目 

    4. 直径 3.5 米及以下矿井提升机制造项目 

    5. 40 平方米及以下筛分机制造项目 

    6. 直径 700 毫米及以下旋流器制造项目 

    7. 800 千瓦及以下采煤机制造项目 

    8. 斗容 3.5 立方米及以下矿用挖掘机制造项目 

    9. 50 马力及以下拖拉机制造项目 

    10. 30 万千瓦及以下常规燃煤火力发电设备制造项目（综合利用机组除外） 



    11. 6300 千牛及以下普通机械压力机制造项目（数控压力机除外） 

    12. 直径 400 毫米及以下各种结合剂砂轮制造项目 

    13. 直径 400 毫米及以下人造金刚石切割锯片制造项目 

    14. 220 千伏及以下高、中、低压开关柜制造项目 

    15. 8.8 级以下普通低档标准紧固件制造项目 

    16. 100 立方米及以下活塞式动力压缩机制造项目 

    17. 20 立方米以下螺杆压缩机制造项目 

    18. 56 英寸及以下单级中开泵制造项目 

    19. 通用类 10 兆帕及以下中低压碳钢阀门制造项目 

    十、轻工项目 

    1. 超薄型（厚度低于 0.015 毫米）塑料袋生产线 

    2. 年加工皮革 10 万张（折牛皮标张）以下的制革项目 

    3. 生产速度低于 1500 只/时的单螺旋灯丝白炽灯生产线 

    4. 电子计价秤项目（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1/3000，称量≤15千克） 

    5. 电子汽车衡项目（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1/3000，称量≤300吨） 

    6. 电子静态轨道衡项目（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1/3000，称量≤150吨） 

    7. 电子动态轨道衡项目（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1/500，称量≤150吨） 

    8. 电子皮带秤项目（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5/1000） 

    9. 电子吊秤项目（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1/1000，称量≤50吨） 

    10. 弹簧度盘秤项目（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1/400，称量≤8千克） 

    11. 2 万吨/年以下的玻璃瓶罐生产线 

    12. 3 万吨/年以下三聚磷酸钠生产线 



    13. 2000 吨/年以下牙膏项目 

    14. 100 万吨/年以下北方海盐项目；60 万吨/年以下矿（井）盐项目；20 万吨/年

以下湖盐项目 

    十一、党政机关新建办公楼项目 

    1. 中央和地方省级党政机关新建办公楼项目：须经国务院批准 

    2. 省级以下党政机关新建办公楼项目：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十二、城市主干道路项目 

    1. 用地红线宽度（包括绿化带）不得超过下列标准：小城市和建制镇 40 米，中

等城市 55 米，大城市 70 米。200 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主干道路确需超过 70 米的，

城市总体规划中应有专项说明 

    十三、城市游憩集会广场项目 

    1. 用地面积不得超过下列标准：小城市和建制镇 1 公顷，中等城市 2 公顷，大城

市 3 公顷，200 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 5 公顷 

    十四、其他项目 

    下列项目禁止占用耕地，亦不得通过先行办理城市分批次农用地转用等形式变相

占用耕地 

    1. 机动车交易市场、家具城、建材城等大型商业设施项目 

    2. 大型游乐设施、主题公园（影视城）、仿古城项目 

    3. 低密度、大套型住宅项目（指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低于 1.0、单套住房建筑面

积超过 144 平方米的住宅项目） 

    4. 赛车场项目 



    5. 公墓项目 

    6. 机动车训练场项目 

 

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 年本） 

 

    一、煤炭项目 

    1. 采用非机械化开采工艺的煤矿项目 

    2. 设计的煤炭资源回收率达不到国家规定要求的煤矿项目 

    3. 未经国家或省（区、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批准矿区总体规划的煤矿项目 

    二、石油、天然气和化工项目 

    1. 以石油（高硫石油焦除外）为原料的化肥生产项目 

    2. 氯化汞触媒项目 

    3. 斜交轮胎项目 

    4. 力车胎（手推车胎）项目 

    5. 高毒农药原药（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氧化乐果、水胺硫磷、

甲基异柳磷、甲拌磷、甲基硫环磷、乙基硫环磷、特丁磷、杀扑磷、溴甲烷、灭多

威、涕灭威、克百威、磷化锌、敌鼠钠、敌鼠酮、杀鼠灵、杀鼠醚、溴敌隆、溴鼠

灵）生产项目 

    6. 以滴滴涕为原料的三氯杀螨醇生产项目 

    7. 以六氯苯为原料的五氯酚钠生产项目 

    8. 林丹生产项目 

    9. DMT 法聚酯装置 



    10. 常压法及综合法硝酸装置 

    11. 有钙焙烧铬化合物生产装置 

    12. 硫酸法钛白粉生产线（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废酸、亚铁能够综合利用，

并实现达标排放的除外） 

    三、信息产业项目 

    1. 模拟 CRT 黑白及彩色电视机项目 

    2. 激光视盘机生产线（VCD 系列整机产品） 

    四、钢铁项目 

    1. 钢铁企业和缺水地区，未同步配套建设干熄焦、装煤、推焦除尘装置的焦炉项

目 

    2. 一段式固定煤气发生炉项目（不含粉煤气气化炉） 

    3. 含铬质耐火材料生产线 

    4. 普通功率和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线 

    五、有色金属项目 

    1. 钨、钼、锡、锑及稀土矿开采、冶炼项目以及氧化锑、铅锡焊料生产项目（改

造项目除外） 

    2. 电解铝项目（淘汰自焙槽生产能力置换项目及环保改造项目除外） 

    3. 镁冶炼项目（综合利用项目除外）  

    4. 再生有色金属生产中采用直接燃煤的反射炉项目 

    5. 铝用湿法氟化盐项目 

    6. 离子型稀土矿原矿池浸工艺项目 

    六、黄金项目 



    1. 在林区、农田、河道中开采黄金项目 

    七、建材项目 

    1. 机立窑、干法中空窑、立波尔窑、湿法窑水泥生产项目 

    2. 实心黏土砖生产项目 

    3. 非浮法平板玻璃生产线 

    4. 沥青纸胎油毡生产线 

    5. 沥青复合胎柔性防水卷材生产线 

    6. 中碱玻璃球生产线 

    7. 铂金坩埚球法拉丝玻璃纤维生产线 

    八、医药项目 

    1. 维生素 C 原料项目 

    2. 青霉素原料药项目 

    3. 一次性注射器、输血器、输液器项目 

    4. 药用丁基橡胶塞项目 

    5. 无新药、新技术应用的各种剂型扩大加工能力的项目(填充液体的硬胶囊除外) 

    6. 原料为濒危、紧缺动植物药材，且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产品生产能力扩大

项目 

    7. 使用氯氟烃（CFCs）作为气雾剂推进剂的医药用品生产项目 

    8. 充汞式玻璃体温计项目 

    9. 充汞式血压计项目 

    10. 银汞齐齿科材料项目 

    九、机械制造项目 



    1. 装岩机（立爪装岩机除外）制造项目 

    2. 矿用搅拌、浓缩、过滤设备（加压式除外）制造项目 

    3. 农用运输车项目（三轮汽车、低速载货车） 

    4. 单缸柴油机制造项目（先进的第二代单缸机除外） 

    5. 电线、电缆制造项目（特种电缆及 500 千伏及以上超高压电缆除外） 

    6. 普通金属切削机床制造项目（数控机床除外） 

    7. 普通电火花加工机床和线切割加工机床制造项目（数控机床除外） 

    8. 普通剪板机、折弯机、弯管机制造项目 

    9. 普通高速钢钻头、铣刀、锯片、丝锥、板牙项目 

    10. 棕刚玉、绿碳化硅、黑碳化硅等烧结块及磨料制造项目 

    11. 10～35 千伏树脂绝缘干式变压器制造项目 

    12. 普通微小型球轴承制造项目 

    13. 普通电焊条制造项目 

    14. 民用普通电度表制造项目 

    15. 普通运输集装干箱项目 

    十、船舶制造项目 

    1. 未列入国家船舶工业中长期规划的民用大型造船设施项目（指船坞、船台宽度

大于或等于 42 米，能够建造单船 10 万载重吨级及以上的船坞、船台及配套造船设

施） 

    2. 未列入国家船舶工业中长期规划的船用柴油机制造项目 

    十一、轻工项目 

    1. 达不到国家《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标准的冷藏箱、冷冻



箱、冷藏冷冻箱（电冰箱、冷柜）项目 

    2. 达不到国家《电动洗衣机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标准的洗衣机项目 

    3. 达不到国家《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的空调器项目 

    4. 低档纸及纸板生产项目 

    5. 二片铝质易拉罐项目 

    6. 合成脂肪醇项目（含羰基合成醇、齐格勒醇，不含油脂加氢醇） 

    7. 糊式锌锰电池项目 

    8. 镉镍电池项目 

    9. 开口式普通铅酸蓄电池项目 

    10. 原糖生产项目 

    11. 新建南方海盐盐场项目 

    12. 聚氯乙烯普通人造革生产线 

    13. 普通中速工业平缝机系列生产线 

    14. 普通中速工业包缝机系列生产线 

    15. 普通真空保温瓶玻璃瓶胆生产线 

    16. 白酒生产线 

    17. 酒精生产线（燃料乙醇项目除外） 

    18. 使用传统工艺、技术的味精生产线 

    19. 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生产线 

    十二、纺织项目 

    1. 74 型染整生产线 

    十三、烟草项目 



    1. 卷烟加工项目（改造项目除外） 

    十四、消防项目 

    1. 火灾自动报警设备项目 

    2. 灭火器项目 

    3. 碳酸氢钠干粉（BC）灭火剂项目 

    4. 防火门项目 

    5. 消防水带项目 

    6. 消防栓（室内、外）项目 

    7. 普通消防车（罐类、专项类）项目 

    十五、其他项目 

    1. 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2. 高尔夫球场项目 

    3. 赛马场项目 

    4. 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新建培训中心项目 

    5. 未依法取得探矿权的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6. 未依法取得采矿权的矿产资源开采项目 

  

主题词：国土资源  用地  目录  通知 

 


